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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衛生局 函
地址：95043臺東市博愛路336號
承辦人：行政專員 劉紘銘
電話：089-323214#637
電子信箱：phbe046@ttshb.taitung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延平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東衛長字第115002294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釋示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補助申請案件已

核定後因租金分期給付衍生報支憑證期限之疑義，詳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5年1月27日衛部照字第1151560168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身心障礙者醫療復健費用及醫療輔具補助辦法（以下簡稱

本辦法）第8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：「申請醫療輔具補助者，

應於核定日起六個月內，依核定項目完成購置或租賃，並

檢附購置、租賃或付費憑證及第五條附表所定文件、資

料，向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撥付補

助款；未依核定項目購置或租賃者，不予補助。」

三、依上開規定，有關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具補助申請案核定

後，如醫療輔具租賃契約已於核定日起6個月內成立，則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50002442

■■■■■■社會服務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2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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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有效期間內逐期產生之租金，仍屬可受理之報支憑證，

其可報支範圍不以6個月內全部發生為限。相關事項列述如

下：

(一)申請人於取得主管機關之補助核定函後，應於核定日起6

個月內購置或租賃輔具。

(二)租賃關係（簽約）應於核定日起6個月內生效。

(三)補助核定日起已逾6個月且尚未辦理購置或租賃者，應重

新提出補助申請。

(四)自核定日起第6個月後之租金，如仍屬於該租賃契約之有

效期間內，該等租金仍得依憑證報支。

(五)補助總額不得超過該項輔具之「最高補助金額」。

(六)租賃契約期間內該項輔具已屆使用年限者，申請人得重

新提出補助申請。

四、旨揭疑義，建請各鄉鎮市公所依本辦法相關規定並參考上

開說明，本於權責查明個案事實審核之。

正本：臺東縣臺東市公所、臺東縣卑南鄉公所、臺東縣延平鄉公所、臺東縣關山鎮公
所、臺東縣海端鄉公所、臺東縣池上鄉公所、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、臺東縣金峰
鄉公所、臺東縣大武鄉公所、臺東縣達仁鄉公所、臺東縣東河鄉公所、臺東縣成
功鎮公所、臺東縣長濱鄉公所、臺東縣綠島鄉公所、臺東縣蘭嶼鄉公所、臺東縣
鹿野鄉公所

副本：本局長期照顧科

44


